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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2月22日，在浙江法制报刊登了“中

国信达公司浙江省分公司联华恒越集团有限公

司等62户债权资产包处置公告”，现对其中部分

债权资产进行补充更正说明：

1、第46户金华斯奈尔工贸有限公司，该户

债权总额为 2515.35 万元（人民币），补充该户

债权保证人信息“保证人 2：朱天晓、保证人 3：

朱天庆”。2、第 58 户天台县双星医疗器械厂，

该户债权总额为261.95 万元（人民币），补充该

户债权保证人信息“保证人4：浙江省天台县农

宝植物塑料滴管厂”。3、第 60 户塔山建设集

团有限公司，该户债权总额为 4610.69 万元（人

民币），更正该户债权保证人信息“保证人2：周

宝芳，已去世，由其法定继承人龚国彬在遗产

范围内最高额 1800 万元范围为限承担连带清

偿责任”，删除“抵押物2、权属陈琦瑛所有位于

金华市胜利南街 21 号楼 12、13、14 号房产”。

更正后的详细情况请查阅我公司网站,网址

www.cinda.com.cn

公告有效期：5个工作日

受理征询或异议有效期：5个工作日，如对

本次处置公告有任何疑问或异议请与我公司浙

江省分公司联系。

联 系 人：冯女士、孙先生

联系电话：0571-85774781

电子邮件：fengli@cinda.com.cn

分公司地址：杭州市延安路 528 号标力大

厦B座11、12层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话：

0571-85774695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子邮件：

hubo@cinda.com.cn

补充更正公告

法院公告
2019年4月16日

（2019）浙0110民初6712号
谢鲁:本院立案受理原告曹建阳诉你买卖合同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证据副本、开庭传票、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等。自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开
庭时间为2019年7月11日下午14时30分，地点在杭州
市余杭区人民法院良渚人民法庭第二审判庭，逾期将依
法判决。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8）浙0381破267号之一

2018年11月6日，本院裁定受理温州形象力服饰有
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查明，债务人的破产财产已不足
以清偿破产费用，管理人请求本院宣告温州形象力服饰
有限公司破产并终结破产清算程序。本院认为，管理人
的请求符合法律规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
法》第43条、第107条的规定，本院于2019年3月20日裁
定宣告温州形象力服饰有限公司破产并终结破产清算程
序。 瑞安市人民法院
（2019）浙0324破9号

本院根据李丐臣的申请于2019年3月20日作出
（2019）浙0324破申6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受理阀工阀门
有限公司破产清算，并指定浙江光正大律师事务所为阀
工阀门有限公司管理人。受理破产申请后，阀工阀门有
限公司对个别债权人的债务清偿无效；有关阀工阀门有
限公司的财产保全措施解除，执行程序中止；尚未终结的
民事诉讼或仲裁中止，在管理人接管财产后继续进行；有
关阀工阀门有限公司的民事诉讼只能向永嘉县人民法院
提起。现就有关事宜公告如下：

一、阀工阀门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在2019年5月15
日以前向阀工阀门有限公司管理人（通信地址：温州市
市府路西首新益大厦A幢4楼；邮政编码：325000；联系
人/联 系 电 话 ：邹 永 迪/18658355556，陈 柳 兰/
15088551001）申报债权。未申报债权的，不得依照破产
法规定的程序行使权利。阀工阀门有限公司的债务人
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阀工阀门有限公司管理人清偿
债务或交付财产。

二、本院定于2019年5月21日下午14：30在本院第
八审判庭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依法申报债权的债

权人有权参加债权人会议，参加债权人会议所需的相关
身份证明等材料和手续情况可联系管理人或者永嘉法
院。

三、阀工阀门有限公司应在公告之日起15日内，向
本院提交财产状况说明、债务清册、债权清册、有关财务
会计报告以及职工工资的支付和社会保险费用的缴纳情
况。如拒不提交或提交的材料不真实，本院将依法对直
接责任人员处以罚款。

四、从公告之日起至破产清算程序终结之日，阀
工阀门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财务管理人员和其他
经营管理人员应当承担《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
法》第15条规定的义务，并准时参加第一次债权人会
议。 永嘉县人民法院
（2019）浙0324破10号

本院根据夏永武的申请地2019年3月20日作出
（2019）浙0324破申9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受理永嘉县鑫
玛鞋材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指定温州富邦企业清
算事务所有限公司为永嘉县鑫玛鞋材有限公司管理人。
现就有关事宜公告如下：

一、永嘉县鑫玛鞋材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在2019年
5月15日以前，向永嘉县鑫玛鞋材有限公司管理人（通信
地址：温州市瓯海区香槟左岸1组团2幢704室；邮政编
码：325000；联系人/联系电话：郑建初/13857723052）申
报债权。申报债权时，应当书面说明债权的数额、有无财
产担保、是否属于连带债权等情况，并提交有关证据。逾
期未申报债权的，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
56条规定处理。永嘉县鑫玛鞋材有限公司的债务人或者
财产持有人应当向永嘉县鑫玛鞋材有限公司管理人清偿
债务或交付财产。

二、本院定于2019年5月22日上午9：00在本院第八
审判庭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依法申报债权的债权人
有权参加债权人会议。永嘉县鑫玛鞋材有限公司的股东
应准时参加债权人会议。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法人或其

他组织的，应提交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
明书；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自然人的，应提交个人身份证
明。如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等材
料。

三、永嘉县鑫玛鞋材有限公司的股东（张国斌）以及
实际控制人应自公告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或管理人提
交财产状况说明、债务清册、债权清册、有关财务会计报
告以及职工工资的支付和社会保险费用的缴纳情况。如
拒不提交或提交的材料不真实，本院将依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企业破产法》第127条第1款之规定，对直接责任人
员处以罚款。 永嘉县人民法院
（2018）浙0382民初9038号

杨志荷、张思忠、陈海：原告浙江乐清农村商业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蒲岐支行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
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2018）浙0382民初9038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起经
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温州市中级
人民法院。 乐清市人民法院

玉环县勤优导卫有限公司（法定代表
人：李祥琴）：本委受理的申请人吕仁伟诉你
单位劳动争议一案（浙玉环劳人仲案(2019)
201号），因无法用其他方式送达，现依法向
你单位公告送达申请书和证据副本、仲裁告
知书、应诉通知书、仲裁庭组成人员和开庭
通知书。根据《浙江省劳动人事争议调解仲
裁条例》第三十五条之规定，自公告之日起

经过 3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
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 10 日内，并定于
2019年5月24日14时30分在玉环市劳动人
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仲裁庭（玉环市玉城街道
广陵路 103 号市人社局五楼）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裁决。

玉环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2019年4月16日

仲裁公告

见习记者 潘旭萍 通讯员 戚毅 周亮

本报讯 昨日，记者从余姚市市场

监管局了解到，当地4家卫生所因使用

了未依法注册、无合格证明的雾化系

统，被责令整改，并被分别罚款2万元。

近日，余姚市市场监管局马渚分

局执法人员在马渚镇某卫生所检查时

发现，输液室的墙上有一排类似中心

供氧系统的医疗器械，6个湿化瓶连

着一台空气压缩机，卫生所负责人说

这是用于雾化治疗的设备。根据《医

疗器械监督管理条例》第27条规定，

医疗器械应当有说明书、标签。说明

书、标签的内容应当与经注册或者备

案的相关内容一致，但是执法人员并

没有找到该设备系统的标签。

面对执法人员的盘问，卫生所负

责人出具了该供氧系统的产品注册证

和生产许可证，以及对应的发票，但却

拿不出整套系统的标签。“上门推销产

品的业务员拿出发票、注册证给我看，

我以为就是整套雾化系统的证件了，

就让他找师傅装了。”负责人这样解释。

据调查，卫生所的这套雾化系统

是江西人淦某上门推销配件并介绍他

人进行拼装的。看到票证齐全，卫生

所负责人便同意购买并由淦某找人落

实安装。殊不知，这样的行为已经触

犯了法规。

“合法配件组装的产品并不等于合

法产品。”执法人员解释道，根据《医疗

器械监督管理条例》第40条，医疗器械

经营企业、使用单位不得经营、使用未

依法注册、无合格证明文件以及过期、

失效、淘汰的医疗器械。就这个案子来

说，这一整套产品是作为同一个医疗器

械来管理的，因此整套产品必须是由正

规单位出厂的有合格证明的产品。

所幸，该卫生所并没有发现病患

使用该系统后发生不良反应的事件。

为了搞清楚全市其他卫生所是否

有类似情况，余姚市市场监管局12个

基层所（分局）均在辖区范围内进行了

全面排摸，随后在阳明街道、低塘街

道、牟山镇发现3家卫生所也存在同

样的问题。根据《医疗器械监督管理

条例》第66条，对生产、经营、使用不

符合强制性标准或者不符合经注册或

者备案的产品技术要求的医疗器械

的，责令改正，没收违法生产、经营或

者使用的医疗器械；违法生产、经营或

者使用的医疗器械货值金额不足1万

元的，并处2万元以上5万元以下罚

款。最后，余姚市市场监管局责令这

4家卫生所整改，并没收违法的医疗

器械，各处以2万元罚款。

通讯员 徐露

本报讯 前阵子，有媒体报道了有

群众报警称在路边见到了“熊猫”的

事，真相令人捧腹（其实是一位身穿黑

白横条衣服，醉倒在路边的女子）。如

今，又有湖州群众报警称，捡到了一只

“凤凰”。这是啥情况？

“警察同志，你们快来，我们捡到

了一只形似凤凰的动物。”4月14日

22时30分，湖州市吴兴区公安分局八

里店派出所接到群众报警。在现场，

民警从群众手中接过了动物，借着灯

光，民警看清了动物的模样：头顶戴

冠、颈披绿锦、腹裹灰衣。民警哭笑不

得：“这不就是只孔雀么？”

不过，民警还是对这几位热心群

众保护野生动物的意识和善举进行了

赞许，并表示会联系相关部门，妥善安

置这只孔雀。

然而，故事从这里才刚刚开始。

民警把这只孔雀小心翼翼带回了派出

所，还给它起了个好听的名字——“凰

公主”。“凰公主”被安置在一个纸箱子

做的临时小窝里，民警又从食堂找来

了食物让“凰公主”吃了个饱。不曾

想，吃饱喝足的“凰公主”开始遛弯，竟

潜入了办公室，起飞、滑行、降落……

把民警们好一顿折腾。

终于，警察蜀黍大吼道：“你再闹，

就以扰乱单位秩序把你拘留！”“凰公

主”似乎听懂了，又或是折腾累了，竟

老实了下来。

昨天中午，民警将“凰公主”移交

给吴兴区森林公安局。森林警方将

对“凰公主”的“身份”进行鉴定（我国

现有的孔雀主要是蓝孔

雀和绿孔雀两种，其中

绿孔雀非常珍稀，是国

家一级保护动物），并妥

善处理。

哪个景区人多
就印哪的假门票倒卖
这伙“技术流黄牛”面临刑责

本报记者 许梅 通讯员 西检

本报讯 40多元一张的景区门票，从“黄牛”那

里买，可以便宜5到10元。为何如此优惠？并不

是因为有什么“团购渠道”，而是因为这些是假门

票。近日，杭州市西湖区检察院对伪造、倒卖假门

票的刘某、金某等人依法提起公诉。

2018年8月11日早上8点半左右，杭州某收

费景区门口。一名景区值班保安在巡逻中，发现

一名背着包的中年妇女混在游客之中，私下兜售

景区门票，一张票比正常的门票价格低5至 10

元。保安立即将该情况上报。正当景区工作人员

调查了解时，该女子竟偷偷溜走，但慌忙中把包遗

留在了景区，工作人员立即报警。

民警检查发现，女子包中共有89张景区门票，经

鉴定全部为假票。很快，涉嫌在景区门口兜售假门票

的女子葛某和提供门票并帮她望风的金某被抓获。

金某供认，2015年其在北京时认识了老乡刘

某。在一次饭局中，刘某提到能搞到与景区原票

一模一样的“门票”。金某当时没往心里去，认为

刘某是吹牛。2018年上半年，金某在北京的生意

经营不善，手头吃紧，于是想到了刘某说过的话，

便与他联系。刘某说，要有原票也就是真票才能

做，其实就是印假票。当年7月9日，金某来到杭

州，挨个在景区逛，物色人多且收费的景点，当看

到西湖边某收费景点游人如织，就决定用该景点

的门票造假。于是，金某买了一张全价票、一张半

价票，然后用快递寄给了刘某。

刘某收到快递后，又谎称自己有授权书，找另

一个朋友先后两次印制了1.5 万张假的景区门

票。刘某自行销毁了部分假门票，把其余的7000

张假门票（票面金额27万元）快递给了金某进行倒

卖。刘某不久后也被抓获。

经查，金某联系朋友葛某等人在景区倒卖假

门票，已非法获利7万余元。

西湖区检察院认为，刘某、金某伪造有价票证

并予以倒卖，数额巨大，应当以伪造、倒卖伪造的

有价票证罪追究其刑事责任；葛某倒卖伪造的有

价票证，数额巨大，应当以倒卖伪造的有价票证罪

追究其刑事责任。

销毁涉爆物品

近日，三门县公安局治安大队在爆破专业

单位的配合下，对一批涉爆从业单位剩余过期

以及治爆缉枪专项行动中收缴的涉爆物品，共

2432公斤炸药、3892非电毫秒雷管、3500米

导爆管、1370米导爆索及1枚手榴弹、1枚手

雷予以集中销毁，消除了涉爆物品在安全管理

中的隐患。图为民警对即将被销毁的涉爆物

品进行清点核对。 通讯员 林利军

购买使用私下拼装的雾化系统
余姚4家卫生所各吃到2万元罚单

群众：我们捡到一只凤凰
民警：？？？
出警一看，还真是一只“凰公主”呢


